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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我国患者医疗数据隐私保护制度体系为调研对象，对其现状特征及面临挑战进行分析。研究发
现我国已建立涵盖法律制度、政策文件、部委规章及国家标准在内的关于患者健康医疗隐私数据安全的制

度框架体系，呈现出规制内容日趋明确、措施指导性渐强的特征，但在制度专指性与操作性、医疗数据隐

私边界规范性、法规措施与实践共融性方面仍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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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建立隐私保护法规制度是世界各国在保护患者

健康信息隐私中普遍使用的治理手段，如美国建立

针对健康信息隐私保护的 《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

案》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ＨＩＰＡＡ），明确诸多受保护的健康信息使用和
公开标准及实施规范、受保护健康信息隐私实践通

知、健康信息隐私保护权 （请求权、修改权、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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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标准及相关实施规范［１］。英国政府颁布 《数

据保护法案》（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２］、《网络要素

计划》及医疗健康信息保护相关条例，规定患者隐

私数据保护主体及应用知情同意权，提出关于医疗

数据风险控制、个人健康信息使用场景及保护的健

康港等措施。近年来为提升医疗数据应用能力和效

率，一系列关于患者医疗数据隐私信息保护法律制

度措施纳入我国隐私保护政策法律体系之中并在实

践中发挥着规制作用。然而随着医疗大数据战略和

应用的深入推进，特别是随着 “互联网 ＋医疗健

康”实践的开展，包含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医疗大

数据应用场景由原来的医疗机构及管理部门转向临

床科学研究、互联互通、远程医疗、数据汇聚、商

保对接、移动应用等领域，扩大了个人医疗数据隐

私信息类型、分布场景及泄露渠道，给现行范畴框

架下隐私保护法规制度带来较大挑战，妥善平衡健

康医疗信息应用和隐私安全保护之间的矛盾则成为

医疗大数据背景下健康医疗信息政策法律体系关注

重点和本文的研究要点。因此本文调研梳理了包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在内的１０余部国内

相关法律法规、部委规章、政策文件，通过分析其

关于个人隐私保护的内容要点及措施体系，结合医

疗大数据共享和应用的现实需求明晰其面临的现实

困境，以期为完善我国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

制度体系提供启示。

２　我国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制度体系
概览

２１　概述

我国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制度体系是指

以宪法为指导，由现行涉及引导和规范医疗数据隐

私安全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政策文件组成的有

机联系整体，截至目前我国现行的与患者医疗数据

隐私安全保护相关的制度体系涵盖 ９部宪法法

律［３］、５部部委规章［４－８］、６个国家标准［９－１４］、３个

指导性政策文件［１５－１７］。从制度形式和约束效力上

看，可以将当前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法规制

度体系分成法律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两个维度。

２２　法律制度

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是患

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制度体系中具有强制性的

制度规范，属于立法范畴，在整个患者医疗数据隐

私安全保护制度体系中居于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

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规范。当前我国患

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在实践层面

主要以散见于相关宪法法律之中的形态存在，即不

以专门的法律文本而是以法律条款的形式散见于相

关立法之中，具有法律效力并为患者医疗数据隐私

安全保护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原则性和纲领性

基础。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第５章第１１０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７章第６２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２５３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１

章第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４２条第６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３４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 ２２条第 ３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１２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２２条规定。这些

法律条款关于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的内容涵

盖自然人隐私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保护患者

隐私的义务、个人信息收集及流通、患者隐私侵权

行为及其处罚等方面。

２３　规范性文件

２３１　概述　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相关规

范性文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患者隐私保护

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所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

策文件。当前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相关规范

性文件在实践层面主要包括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政策

文件、部委规章和国家标准３个方面。

２３２　国家政策文件　为促进医疗大数据的共享

和利用，提高医疗大数据的利用效率，我国政府制

定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来引导和推动医疗数据隐私

安全保护。如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２０１６年印发的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强调推进健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加强健康医疗数据安全保障和患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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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保护。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１６年印发的 《关于促

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将

患者隐私列为与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秘

密等重要信息同等级别加以保护。为更好地落实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和 《国务院关于积

极推进 “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

公厅于２０１８年印发 《关于促进 “互联网 ＋医疗健

康”发展的意见》，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研究制定健康

医疗大数据确权、开放、流通、交易和产权保护的

法规。严格执行信息安全和健康医疗数据保密规

定，建立完善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制度，管理患者信

息、用户资料、基因数据等，对非法买卖、泄露信

息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惩处。

２３３　部委规章　以这一形态存在的患者医疗数

据隐私安全保护相关制度往往以条款形式存在于医

疗健康信息管理相关的专项部委规章之中，能够直

接规范与指导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工作。这

方面的部委规章包括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于２０１３年印发的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

定 （２０１３年版）》第１章第６条、原国家卫生计生

委于２０１４年印发的 《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 （试

行）》第６条、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于２０１５年

印发的 《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指南》、原国

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２０１７年印发

的 《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 （试行）》第２章第８

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２０１８年印发的 《国家

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 （试

行）》第１章第２条等。这些法律条款明确了医疗

机构及医务人员、医疗数据管理中心等利益相关主

体在采集、利用、管理及共享医疗健康信息过程中

保护患者隐私的要求。

２３４　国家标准　在标准规范方面，我国目前发

布的涉及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的标准包括

《健康信息学推动个人健康信息跨国流动的数据保

护指南》、《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信

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 （征求意见

稿）》、《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 （草

案）》、《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指南 （征

求意见稿）》和 《信息安全技术健康医疗信息安全

指南 （征求意见稿）》。这些国家标准涉及个人信息

特别是敏感信息的收集、保存、去标识化、传输及

存储、患者隐私内涵、个人信息匿名化及去标识化

结果评估等内容。

３　现状分析

３１　保护制度体系逐渐完善

就保护制度体系而言，我国已经完成关于患者

健康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的基本制度框架，形成

以 《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刑法》及 《侵权

责任法》为基础，涵盖信息安全、健康医疗领域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的庞大制度体

系。特别在医疗大数据应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背

景下，随着 “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规划的实

施，一系列围绕医疗大数据应用及安全相关的政策

文件、标准体系逐渐发布，有效推动我国患者医疗

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制度体系的完善。如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英语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

管理办法 （试行）》、《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技术

指南》、《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信息

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区标识化指南》等。

３２　规制内容范畴日趋明确

就规制内容而言，关于个人健康医疗数据隐私

安全的制度体系在理论上应涵盖规制主体、客体、

内容３个方面。其中规制主体是指个人健康医疗数

据隐私安全制度体系所约束的对象；规制客体是指

个人健康医疗数据隐私安全制度体系所保护的对

象；规制内容是指个人健康医疗数据隐私安全制度

体系所保护内容范围，包括保护的信息类型、信息

主体的权利、信息获取者的义务等。在规制主体方

面，目前的制度体系主要涵盖医疗机构、医务人

员、医疗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医疗数据持有机

构、国家机关及行业部门工作人员、医学科研人员

等；在规制客体方面，我国制度体系主要保护对象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规制内容方面，目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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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体系涵盖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及覆盖内容、个人

隐私权包含内容、个人隐私数据持有者义务等内

容，见表１。

表１　我国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制内容汇总

规制内容 规制要点 规制制度

个人信息内涵 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

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

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

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条；《信息

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指南》术语和定义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

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

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４条

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

息结合识别自然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与确定自然人相关

的生物特征、位置、行为等信息，如姓名、出生日期、身份

证号、个人账号信息、住址、电话号码、指纹、虹膜等；

个人敏感信息指一旦泄露、披露或滥用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

安全、损害个人名誉和身心健康、导致歧视性待遇等的个人

信息。通常情况下，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健康记录、生物

特征等属于个人敏感信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术语和定义及附录Ｂ

个人健康数据指任何涉及已标识或可标识自然人健康情况的

个人数据；特别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包括来自 ＤＮＡ分析的基

因组信息和可能所有的个人遗传学数据；有关测试结果或阳

性结果，尤其是社会敏感的传染性级别，包括性传播疾病；

有关妊娠信息，结果或终止怀孕或收养

《健康信息学 推动个人健康信息跨国流动的数据保护

指南》附录Ｇ

个人信息流动条件 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患者同意公开其病

历资料；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个人隐私权 支配权；控制权；不被非法侵扰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

络信息保护的规定》

隐私数据持有者义务 在确保公民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情况下，依法依规获取、

存储、使用、公开健康医疗大数据；不得在医疗、教学、研

究目的以外的场景中泄露患者数据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

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 （试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３３　规制措施体系指导性渐强

就规制措施而言，为了保护个人健康医疗数据

安全，关于个人健康医疗数据隐私安全的制度体系

不但明确规制主体泄露个人隐私信息的惩罚措施，

而且还在安全管理、技术支持层面给出指导性建

议。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２５３条之一规定

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

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

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

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

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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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３７条第９款

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泄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

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或者责令暂停６个月以上１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

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关于加快推荐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

指导意见》、 《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 （试行）》，

从安全保障、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规范及风

险防范等方面提出责任单位保护个人健康医疗数据

隐私安全指导性管理措施； 《个人信息区标识化指

南》给出个人信息去标识化的技术、模型、过程及

组织措施。

４　面临的现实挑战

４１　概述

由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就规制制度体系而言，我

国已经完成关于个人健康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的

基本制度框架，形成以 《民法总则》、《民法通则》、

《刑法》及 《侵权责任法》为基础，涵盖信息安全、

健康医疗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

的庞大体系，而且呈现出规制内容范畴日趋明确、

规制措施体系指导性渐强的特点。但在医疗大数据

应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背景下，随着 “互联网 ＋

医疗健康”发展规划的实施，我国患者医疗数据隐

私安全保护制度体系面临着法律制度专指性不强、

规范措施操作性不高、医疗数据隐私边界不明确、

面向新应用场景不适应的诸多挑战。

４２　制度的专指性与操作性

我国目前关于患者医疗数据隐私保护的制度体

系对于引导和保护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起到积极

作用，但从保护目的和措施体系来看却呈现出专指

性不强、规范措施操作性不高的特点。从各项制度

制定目的来看，有的针对个人信息保护，如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有的针对网络安全，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有的侧重于规范医院及医务人员活动，如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

范》等；有的侧重于促进医疗大数据发展，如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

和服务管理办法 （试行）》等，而以患者医疗数据

隐私保护为目的导向的法律制度仍存在缺失。从制

度体系结构及规范措施特点来看，当前我国关于患

者隐私数据安全保护的制度体系中政策性制度居

多，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制度较少，而且规范措施多

为原则性、抽象性、宣言性、倡议性表述，关于患

者医疗数据隐私内涵、适用范围、脱敏方法、违法

处罚措施等方面的表述不足，难以全面指导和规范

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实践。

４３　患者医疗数据隐私边界的规范性

患者医疗数据隐私边界确定问题是患者医疗数

据隐私安全保护制度体系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它

决定着法律体系规制的对象、内容及措施等重要问

题的界定。国外关于患者医疗数据隐私的界定呈现

以下两种模式。一是有限边界的美国模式。美国

ＨＩＰＡＡ法案中隐私规则将患者医疗数据隐私界定为

受保护的健康信息，是指隐私规则保护所涵盖实体

或其业务伙伴以任何形式或媒体 （电子、纸张或口

头）持有或传输的所有可识别的个人健康信息，涵

盖与个人过去、现在或将来的身心健康状况、为个

人提供医疗保健、医疗服务的款项等相关的统计数

据，这些信息至少包含法律规定的能够识别出个人

的１８项身份识别信息中的一项［１８］。所谓的１８项身

份识别信息是指 ＨＩＰＡＡ隐私规则所确定的安全港，

要求患者数据共享时需要删除个人或亲属、雇主或

家庭成员的１８种标识符。二是全保护的欧洲模式。

欧洲委员会第Ｒ（９７）５号建议书 《关于医疗数据

的保护》和 “欧盟数据保护指令”（ＥＵ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ｔ

ｃ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中规定，所有的个人健康数据均被

定义为尤为敏感的数据而需要采取严格或特殊的预

防措施对待［１０］。我国目前的制度体系关于患者医疗

数据隐私没有给出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义。如 《刑

法》第２５３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

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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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

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

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４条将患者

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及其他可

能推断出患者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 《个人信息安

全规范》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健康记录、生物

特征等信息界定为个人敏感信息； 《健康信息学推

动个人健康信息跨国流动的数据保护指南》指出患

者特别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包括来自 ＤＮＡ分析的

基因组信息和可能所有的个人遗传学数据、有关测

试结果或阳性结果、有关妊娠信息、结果或终止怀

孕或收养。

４４　制度措施与实践需求的共融性

我国目前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制度体系所列

出的规制措施在应用场景上主要面向医院及其医务

人员、医疗数据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在措施上主

要侧重于防止患者隐私泄露，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

精神卫生法》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

患者的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

办法 （试行）》及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要求

在确保公民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情况下，依法依

规获取、存储、使用、公开健康医疗大数据，不得

在医疗、教学、研究目的以外的场景中泄露患者数

据。随着 “互联网 ＋医疗健康”规划的深入推进，

以医疗大数据为中心的应用不断涌现，如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远程医疗、健康医疗大数据

资源的开放共享、临床与科学研究、健康医疗大数

据汇聚平台、移动医疗、商保对接等。不同的应用

场景将会涉及不同类型的医疗数据信息、医疗数据

利益相关者及相应的隐私安全保护要点和措施。以

移动医疗为例，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给现行规制制

度带来的挑战包括：一是扩大了个人医疗数据和利

益相关者范围和来源，使得保护制度规制的对象在

数据层面不再局限于医疗机构存储的数据，而包括

患者个人属性、健康状况、医疗应用及公共卫生数

据等；在利益相关者层面也不再局限于医院及其医

务工作人员，而扩大为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医疗

厂商、健康服务企业等。二是削弱了法律制度赋予

患者个人的隐私控制权。国内外现有制度体系在保

护个人数据隐私方面通常做法是加强个人对数据隐

私的控制权，往往表现为知情同意原则，其基本原

理是将控制权交给患者，患者结合自身对医疗数据

采集及使用的认知和评估，最终决定是否向医疗数

据信息采集和使用主体进行授权。然而移动医疗的

实施使得患者在隐私控制渠道上不再是与医疗机构

的单线联系，而是泛化为与医疗数据中间商、医疗

应用服务提供商、医疗数据后续利用等多重主体的

关联，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在产生、传输和使用过程

中呈现出隐蔽性强、范畴扩大及可关联分析性的特

征［１９］，医疗数据一次授权多次利用成为常态，进而

使得医疗数据当事人因无法了解数据运转逻辑而无

法完全行使法律制度赋予其的隐私控制权。

５　结语

建立针对患者医疗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的制度框

架体系是促进医疗大数据共享和使用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关于患者健康医疗

隐私数据安全的规制框架体系，但呈现出体系庞

大、内容分散、层次众多的特点，并且在 “互联网

＋医疗健康”背景下面临着制度措施专指性不强、

操作性不高、医疗数据隐私边界相对不明确、面向

新场景应用的规制措施不足等挑战，亟需面向场景

导向制定针对科学研究、移动医疗、人工智能等新

型应用场景的规制制度，围绕个人健康数据内涵和

种类的界定、个人健康数据隐私涵盖内容、个人健

康信息获取、使用、披露及追踪等关键问题制定相

应的落地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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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ｓｂｗｓｔｊｘｘｚｘ／ｓ８５５３／２０１７０２／ｆｂ４９ｆ９４８７ｄ８８４６４５ｂ７２４７２１８ｂ７

６４ｂｂａ３ｓｈｔｍｌ．

６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

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０３－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ｍｏｈｗｓｂｗｓｔｊｘ

ｘｚｘ／ｓ８５５３／２０１８０９／ｆ３４６９０９ｅｆ１７ｅ４１４９９ａｂ７６６８９０ａ３４ｂｆｆ７ｓｈｔｍｌ．

７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 《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３－０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ｍｏｈｗｓｂｗｓｔｊｘｘｚｘ／ｓ８５５３／２０１４０５／９１６ｅ５０ｆ６２

ｃ８０４ａｅ６８ｄｅ６ｂｄ８１１ｅｄｃａｆ３８ｓｈｔｍｌ．

８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

设技术指南的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３－０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ｍｏｈｗｓｂｗｓｔｊｘｘｚｘ／ｓ８５５５／２０１５０１／１２０ｃ９１２ｄｅ１ｃ

４４７４ｃ９５ｂ３４５ｄ００１２７１３６８ｓｈｔｍｌ．

９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

息安全规范》［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ｔｃ２６０ｏｒｇｃｎ／ｕｐｌｏａｄ／２０１８－０１－２４／１５１６７９９７６４３８９０９

０３３３ｐｄｆ．

１０　国家质检总局．《健康信息学推动个人健康信息跨国流

动的数据保护指南》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ｎｎｅｔｃｎ／ｃｓｓｎ／ｃｓｓｎ／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ｅ

ｓｕｌｔｊｓｐ．

１１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国家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的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ｔｃ２６０ｏｒｇｃｎ／ｆｒｏｎｔ／ｂｚｚｑｙｊ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ｌ？ｉｄ ＝

２０１８０６１３１８０７３９９３０７４６＆ｎｏｒｍ＿ｉｄ＝２０１８０５２３１６０４３９＆ｒｅｃ

ｏｄｅ＿ｉｄ＝２９２１２．

１２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开展国家

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 （草案）》

征求意见工作的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ｔｃ２６０ｏｒｇｃｎ／ｆｒｏｎｔ／ｐｏｓｔ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ｌ？ ｉｄ ＝

２０１７０５２７１７３８２０．

１３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国家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指南》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的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ｔｃ２６０ｏｒｇｃｎ／ｆｒｏｎｔ／ｂｚｚｑｙｊ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ｌ？ｉｄ＝２０１７０８２５

２０５０２９＆ｎｏｒｍ＿ｉｄ＝２０１７０２１９２２２９１２＆ｒｅｃｏｄｅ＿ｉｄ＝２３８３１．

１４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国家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健康医疗信息安全指南》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的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３－２８］．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ｔｃ２６０ｏｒｇｃｎ／ｆｒｏｎｔ／ｂｚｚｑｙｊ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ｌ？ｉｄ＝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１４０８４５３５９６５＆ｎｏｒｍ＿ｉｄ＝２０１８０９２９１１０００９＆ｒｅｃｏｄｅ＿ｉｄ＝

３０６３９．

１５　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ＥＢ／

ＯＬ］．［２０１９－０３－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６

－１０／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４１７４ｈｔｍ．

１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的指导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３－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０６／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８５０９１

ｈｔｍ．

１７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

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３－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０４／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８６６４５ｈｔｍ．

１８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ｔｈｅＨＩＰＡ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Ｒｕｌ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ｈｓ．ｇｏｖ／ｈｉｐａａ／ｆ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ｒｉｖａ

ｃｙ／ｌａｗ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１９　邓世洲，王秀民，刘帆．可穿戴医疗设备引发的信息隐

私保护问题及对策分析 ［Ｊ］．中国医学伦理学，２０１５，

８（１）：８３－８６．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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